
屯門區議會（2024-2027 年）  

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第九次會議  

2025 年 6 月 19 日討論  

 

關注有關「路邊交收食物」現象 

（食物環境衞生署就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24／2025 號的書面回應） 

 

 就鍾健峰議員、巫成鋒議員、曾憲康議員、賴嘉汶議員、葉俊遠議員、

程志紅議員、陳暹恆議員、蔡承憲議員及甄智康委員對題述事宜的關注，食

物環境衞生署（本署）現謹覆如下： 

  

 根據《公眾衞生及巿政條例》（香港法例第132章）第2條有關「小販」

的法例定義，就網上銷售及路邊交收情況，應邀而前往任何地方探訪邀請人

的任何人，而其探訪的目的是向邀請人售賣或交付貨品、貨物或銷售品，或

為出售貨品、貨物或銷售品而就此向邀請人要約，或從邀請人獲取有關貨品、

貨物或銷售品的定單，一般不會被視作為小販或觸犯無牌販賣。 

 

 本署是食物業處所的發牌當局，並根據《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132

章）及《食物業規例》（第132X章），透過發牌制度、巡查和執法行動進行規

管，確保食物業處所的持牌人遵守牌照條件，並遵行第132章及其附屬法例有

關食物安全和環境衞生的規定。本署於食物業牌照上為提供網上訂購食物及

∕或外送食物服務的店舖施加相關的持牌條件，食物業應以堅固的有蓋容器



包裝外賣食物，並確保食物在運送予顧客期間應在合適的安全溫度保存。食

物安全中心亦已向本港主要網購食物送遞商發出須注意的外送食物事項，提

醒相關經營者保持清潔及衞生，確保外送食物符合合適的溫度控制，以保障

食物安全。有關詳情可參閱附件或食物安全中心網站。 

 

 本署一向十分關注區內網上訂餐外送服務與食物安全的情況，衞生督察

會定期巡查持牌食物業處所，檢查相關的發牌及持牌條件，並符合法例訂明

的衞生標準。 

 

屯門區食物環境衞生署 

2025年6月 

 

 

 

 

 

 

 

 

 

 

 

 



附件  

 

食物安全中心網站資料: 

 

(1) 外賣及餐飲配送 – 給食物業及消費者的食物安全建議 

 近年，供訂購外送餐飲的應用程式漸趨普及，顧客只要透過他們的電

子設備，便可從較遠的地點訂購餐飲配送服務。這些外送餐飲無論是由食

肆員工抑或第三方餐飲送遞商配送，在運送到戶期間都必須妥善處理，才

能確保食物安全。 

 這套建議為提供餐飲外送服務的食物業經營者而編製，包括食肆及第

三方餐飲送遞商，他們烹製、提取和配送餐飲，供顧客在餐飲送達後隨即

享用，並協助食物業界在營運中採取適當的食物安全措施，以減低在配送

食物時出現食源性疾病（食物中毒）的風險。 

 有關建議的詳情，請參閱以下網頁： 

https://www.cfs.gov.hk/tc_chi/multimedia/multimedia_pub/files/5-
takeaways.pdf 

 

https://www.cfs.gov.hk/tc_chi/multimedia/multimedia_pub/files/5-
https://www.cfs.gov.hk/tc_chi/multimedia/multimedia_pub/files/5-


給食物業及消費者的食物安全建議

外賣及餐飲配送



11

引言及適用範圍
向食肆訂購外賣和送餐服務，已經成為不少人忙碌生活的一部分。近年，供訂購
外送餐飲的應用程式漸趨普及，顧客只要透過他們的電子設備，便可從較遠的地
點訂購餐飲配送服務。這些外送餐飲無論是由食肆員工抑或第三方餐飲送遞商配
送，在運送到戶期間都必須妥善處理，才能確保食物安全。

這套建議為提供餐飲外送服務的食物業經營者而編製，包括食肆及第三方餐飲送
遞商，他們烹製、提取和配送餐飲，供顧客在餐飲送達後隨即享用。這套建議旨
在協助食物業界在營運中採取適當的食物安全措施，以減低在配送食物時出現食
源性疾病（食物中毒）的風險。在這套建議中，「第三方送餐服務」指為消費者
提供可在指定區域範圍內選擇食肆訂購外送食物的服務，這有別於其他直接配送
食物給消費者的模式，例如糧食雜貨及學生午飯的配送服務。

這套建議並非法律文件，其使用純屬自願性質，但當中審視了一系列與「良好衞
生規範」(Good Hygiene Practice，簡稱 GHP) 相關的重要指標，食物業經營者
應考慮當中建議的最佳做法，以向消費者提供安全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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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早烹製待取的食物
● 烹製好的食物在送餐人員

到取前被放置於室溫下一
段 時 間， 沒 有 適 當 熱 存
（保溫）或冷存。

食物運送的時間與溫度
控制不當
● 食物在運送途中沒有任何 

溫度控制。

● 交通擠塞、物流不暢、惡
劣天氣或訂單過多都會額
外延長食物置於沒有溫度
控制下的運送時間。

食物交叉污染
● 如果食物容器密封不當或

運送途中變形，食物可能
會被外在環境污染，或包
裝出現滲漏。

● 如果食物處理人員和送餐
人員忽視個人衞生及運送
車輛的清潔，也會使食物
受到污染。

外賣及餐飲配送常見的食物安全問題

上述因素皆使外賣及外送餐飲長時間置於攝氏 4 至 60 度的危險溫度範圍，讓食物中的
有害細菌迅速繁殖，並引致食物交叉污染。

為減低食物中毒的風險，食物處理人員和外送人員在烹製、包裝、
提取和運送期間，都不應將食物置於危險溫度範圍。此外，不應過
早烹製食物。在配送食物予消費者時，應採取適當的時間與溫度控
制措施。食物處理人員和外送人員應保持良好的個人衞生習慣，例
如經常洗手，以防止交叉污染。

>60℃ <4℃

安全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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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製好的食物置於室 的時間 安全建議

不超過 2 小時 預製食物可即時食用，或放入雪櫃待用

2 至 4 小時之內 預製食物可即時食用，但不能再放回雪櫃貯存

超過 4 小時 預製食物須棄掉

換言之，食物在沒有溫度控制下運送的時間愈長，期後可供安全食用的時間便愈短。要留意食
物置於危險溫度範圍的時間是累計的，即是要把食物每次置於環境溫度的每個時段加起來，包
括處理、貯存和配送的時段。

確保外送餐飲安全的時間與 度控制

3

由準備好即食材料的時間起計而非出發送遞的時間 ! 

預先炒好滑蛋

開始

處理食物

愈短愈好

待取 送遞

完成

置於沒有溫度
控制的環境

收到訂單 把滑蛋放在飯上 等待送遞員領取 運送

例子：滑蛋飯

大部分致病細菌在攝氏 4 度至 60 度的危險溫度範圍內迅速生長
和繁殖。因此，保持熱食於攝氏 60 度以上，冷食於攝氏 4 度或
以下，可確保外送餐飲安全。對於容易腐壞的高風險食物來說，
溫度控制尤其重要，例如擬供生吃的海產、即食加工肉類或海產
（例如火腿、香腸、煙火雞肉、煙三文魚）、含有生或半生熟蛋
類的食物，以及混合食物（例如壽司、沙律、三文治）。

然而，如果食物在沒有溫度控制下（例如室溫）運送，時間控制便成為唯一確保食物安全的
把關點，必須遵從「2 小時／ 4 小時原則」：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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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業處所
● 徹底烹煮或翻熱食物，中心溫度應最少達攝氏 75 度。

● 適時烹製食物以配合送餐服務，避免過早烹煮。

● 在包裝外賣或外送餐飲前，盡可能不要將食物置於危險溫度範
圍，例如熱食存放在攝氏 60 度以上的隔層水浴鍋中，冷食放
在攝氏 4 度或以下的雪櫃中。

食物業處所
● 使用乾淨、堅固及耐熱的有蓋容器或密封包裝盛載

食物。

● 熱食和冷食須分別放在不同的容器中。

● 劃出指定區域供提取外賣或外送餐飲，並保持乾爽
清潔。

● 特定的包裝設計和防拆封條可防止食物受干擾，例
如不可重新密封的包裝 ( 例如撕拉條 )，以及有防
拆膠紙、貼紙或封口的容器，以免食物被干擾，確
保食物在運送期間安全完整。

● 如果可行，可在包裝上標明烹製 / 包裝食物的時
間。

外賣及餐飲配送的食物安全措施

烹煮或翻熱及貯存

食物包裝及防拆保護

1

2

75℃

訂單

熱食 凍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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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送人員
● 所有食物在配送期間必須不受干擾，以確保食物安全及適宜供

消費者食用。不應拆開、改變、擅動或轉換食物及其包裝。

● 以適當溫度將食物貯存於密封容器內，可保護食物免受有害微
生物、異物及其他食材交叉污染。熱食及凍食必須分開置於隔
熱盒或袋內才運送。
● 必須冷存的食物（例如壽司）在配送途中必須保冷。將凍食

放入保冷袋或裝有冰墊只供送遞凍食的袋內，維持於攝氏
4 度或以下。

● 必須熱存的食物也應裝在隔熱袋或只供送遞熱食的保溫箱
中，維持於攝氏 60 度以上。

● 確保食物包裝和放置妥當（例如垂直擺放），以免出現滲漏、
食物被壓碎或食物容器受損。

● 在配送過程中，即食食品必須與生的食物分開，所有食品亦須
與非食品分開擺放。

● 避免因不必要的翻尋以盡量減少外送食品置於沒有溫度控制下
的時間。

● 保留外送食品的時間與溫度控制記錄。

● 提醒顧客盡快食用食物。

● 應盡可能親身與顧客交收食物。在其他情況許可下（如要求無
接觸送餐服務），應將食物放在指定、清潔的位置，並事先與
顧客確認。送達後請通知顧客。 

第三方餐飲送遞商
● 食物業處所如欲僱用你的送餐服務，應先核實其牌照／許可證。

● 向食物業處所提供清潔穩固的外賣袋及防拆封條。

● 查核送餐人員的延誤紀錄，以嚴格控制配送量。

● 利用和結合科技以確保食物安全，例如：
● 根據實時的交通流量和配送能力，為送餐人員提供最佳送餐路線和次序，以縮短配送時間。
● 限制在指定區域範圍內下單，以避免需要較長時間運送。
● 在外送延遲時通知消費者。
● 保存外送記錄，以便衞生當局在爆發食源性疾病或需要回收食物時進行追踪和溯源。

● 建立機制來處理違規事宜（例如食物溫度不當、擅動食物）及消費者的投訴。

運送 3

請盡快食用

熱食

隔熱袋

<4℃

凍食

隔熱袋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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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送人員
● 運送車輛的食物貯存格（例如汽車或電單車的車尾箱）及運

送容器應：

● 每次外送前後，均應使用消毒劑或梘液徹底清潔；
● 保持狀況良好；
● 能夠將食物保持在適當溫度；以及
● 配有食物溫度計以確保溫度控制措施運作正常。

● 用作裝載食物或餐飲的貯存格或容器應在每次使用前進行充
分清潔，才開始送遞工作。

運送車輛 4

個人衞生 5

隔熱袋

車尾箱

● 食物業經營者應培訓其員工，使他們了解基本的食物安全守
則，包括良好衞生規範、如何防止污染和食物被干擾，以及
時間與溫度管理。

培訓 6

● 必須經常遵循良好的個人衞生習慣，包括正確洗手：在處理
食物前後、如廁後、咳嗽、打噴嚏或擤鼻涕後，用暖水與梘
液搓手 20 秒，徹底清潔雙手。

● 如沒有洗手設施，雙手又沒有明顯污跡，外送人員可使用酒
精搓手液潔手。

● 食物處理人員及外送人員如有腹痛、腹瀉、發燒、喉嚨痛或
嘔吐等症狀，應停止工作。

>60℃ <4℃

��



● 盡快享用外賣與外送餐飲，或暫時貯存於雪櫃保鮮格內，並徹
底翻熱後才進食。

● 如事先與送遞員確認暫放在指定位置，盡快取回及食用食物。

● 如市民在用膳時發現食物不潔、有異物或不宜食用，可致電
24 小時熱線 2868 0000 向食物環境衞生署作出投訴，並保留
証物以便署方跟進。

● 由於有些外賣包裝物料不能抵受高溫（例如攝氏 100 度），如
需要翻熱食物，可先把食物倒在耐熱的器皿內，才進行加熱。

● 避免訂購高風險的外送餐飲，例如壽司等沒有適當溫度控制的
生或半熟食物，高危人士尤應注意。

● 需要長途配送的餐飲如無嚴格的時間與溫度控制，有可能會變
壞和受污染，消費者不應訂購。

給消費者的建議

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物安全中心 2022 年出版
政府物流服務署印

(2022 年 9 月 )
cfs.gov.hk/safekitchen


